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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2月 1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500

元；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0 500元。

2007 年 12月 31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50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元。

2008年 2月 1日，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600

元；贷：投资收益 600元。

2008 年 2 月 2 日，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0 000 元，投资收益 550 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500元、———公允价值变动 50元。同时，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50元；贷：投资收益 50元。

我们再来分析此会计处理：企业在 2007年 12月 31日因

持有该债券而确认的收益为 50元，该债券在此资产负债表日

按市场交易价格出售将获得的收益也恰好为 50元，在出售债

券的会计期间企业确认的收益为 50元（600-550），这与企业

出售该债券在当期的真正收益 50元（10 000+600-10 550）也

恰好相符。由此可以看出，此改进建议可以有效避免虚增、虚

减利润的问题，反映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的实质。

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是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一个全新

概念，对于其核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必定会存在不同的意见

和看法。

不少学者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在跨期出售时的会计处理

提出了质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1101 交易性金

融资产”规定：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

记“银行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等科目，

按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

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转出，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他们认为，跨期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由

于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已经将与该交易性金融资产有关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到出售时不应该再将原

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对于本文的例子也即：

2008年 2月 2 日，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0 000

元，投资收益 550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500

元、———公允价值变动 50元。

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一会计处理与前面讲的会计处理对

于当期利润的影响并没有差异，只是两个损益类科目在利润

表中列示的数值不一致而已。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中的规定更为合理，因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

的只是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的利得或损失，而“投资收益”科目才是实际反映投资的收益

或损失，因此，只有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

出，才能全面反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获利或损失情况。对于本

文的例子，从“投资收益”科目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企业最

终获利为 100元（600-550+50）。茵

视同销售行为收入确认问题探讨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 冷 琳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了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的八种视同销售货物行为。随着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和

2009年《增值税暂行条例》的修订实施，对视同销售行为中收

入确认问题有很多模糊认识，笔者结合案例针对这些问题阐

述自己的看法。

一、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这种视同销售行为最容易与非货币性福利中以自产、委

托加工的货物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相混淆。非货币性福利中

我们要确认收入，而视同销售中则要区别集体福利与个人消

费分别对待。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如用于

内部福利机构则不确认收入，而用于个人消费则应确认收入。

这主要是因为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内部福利机

构，该货物仍处于企业的管理控制之下，没能同时满足收入确

认的两个条件：淤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于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

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而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则类似于非货币性福利中以自

产、委托加工的货物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因为同时满足了收

入确认的五个条件，因此应确认收入。

例 1：甲公司为一家空调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2009年 9月 10日，甲公司将其生产成本为 3 000元、售价

为 5 000元的两台空调安装在员工食堂，另将五台生产成本

为 2 500元、售价为 4 000元的空调安装在公司高层家里。其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

分析：甲公司将自产的空调用于员工食堂，与此空调相关

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甲公司还将对此空

调实施继续控制和管理，因此甲公司不确认收入，但应按《增

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确认为视同销售行为，计算增值税销项

税额。而将自产的空调用于公司高层个人消费，属于非货币性

福利，同时满足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可以确认收入。

将自产空调用于员工食堂（集体福利）的会计处理为：借：

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7 700；贷：库存商品 6 000（3 000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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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00（5 000伊2伊

17%）。

将自产空调用于公司高层个人消费的会计处理为：借：管

理费用 23 400；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23 400。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23 400；贷：主营业务收

入 2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 400。借：主

营业务成本 12 500；贷：库存商品 12 500。

二、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

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这种视同销售行为很容易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混淆，

其实两者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交易双方

主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

资产进行的交换。如 A公司为了获得 B公司的股权，将自己

生产的产品与 C公司持有的 B公司股权进行交换。企业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

个体工商户这种视同销售行为，既包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行

为，也包括直接投资行为。因此，这种视同销售行为的会计处

理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例 2：甲公司与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 17%，两公司无关联方关系。甲公司以自己生产的

一批产品换取乙公司持有的丙公司 5%的股权，该批产品的成

本为 70 000元，公允价值（计税价格，下同）为 100 000元，双

方协议不再另行结算增值税。

分析：甲公司将自产产品（存货）作为投资，取得丙公司的

股权，这属于视同销售行为。同时，甲公司将自产产品（存货）

与乙公司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交换，又属于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规定，上述经济业务由于属于不同类资产的交换且交换双方

没有关联方关系，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因此甲

公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换

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甲

公司上述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117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17 000。借：主营业务成本 70 000；贷：库存商品

70 000。

而如果在例 2中另加一个条件：若交换双方的公允价值

均不能可靠计量，则甲公司只能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

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交换损益。甲公司的会计处

理应为：借：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87 000；贷：库存商品

7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000。

例 3：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甲公司以自己生产的产品投资于丙公司，取得了其 10%

的股权，该批产品的成本为 60 000元，公允价值为 80 000元。

分析：甲公司将自产产品作为投资，提供给丙公司。这是

一种典型的直接投资视同销售行为，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规定。至于是否确认收入，则

要看其是否同时满足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由于投资是具有

风险的，投资的回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满足收入确

认条件中的“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不能确认收

入，只能按成本结转，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长期股权投

资———丙公司 73 600；贷：库存商品 60 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600。

三、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

资者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

投资者，实质上是一种实物股利分配行为。这种视同销售行为

同样不能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收入确入

条件，因此不能确认收入。

例 4：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一批产品作为股利分配给投资

者，该批产品的成本为 500 000元，计税价格为 800 000元，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借：利润分配———应付投资者股利

636 000；贷：应付股利 636 000。借：应付股利 636 000；贷：

库存商品 5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6 000。

四、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给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

因为无偿赠送没有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这种视同销售

行为不能同时满足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不能确认收入，只能

按成本结转，但应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例 5：企业将自己购进的一批原材料无偿赠送给社会福

利机构，该批原材料的成本为 80 000元，计税价格为 100 000

元，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支出 97 000；贷：原材料

8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000。

五、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这里的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是指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

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以自产产品用

于不动产在建工程为例，由于自产产品仍然处于企业管理和

控制之下，没有相关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不能确认收入，只

能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这种视同销售行为容易与将购入的

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混淆，后者由于购入时增值税计

入了进项税额，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时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处理。

例 6：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一批产品用于办公楼的建造，该

批产品的成本为 60 000元，计税价格为 90 000元，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 17%。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 75 300；贷：库存商品

6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5 300。

例 7：企业将自己外购的一批材料用于办公楼的建造，该

批材料的成本为 20 000元，计税价格为 30 000元，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 17%。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 25 100；贷：原材料

2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5 100。

其他三种视同销售行为的收入确认没有争议，故在此不

再赘述。茵


